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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文件按照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本文件代替GB/T3637—2011《液体二氧化硫》,与GB/T3637—2011相比,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

技术变化如下:
———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部分内容(见第2章,2011年版的第2章);
———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的内容(见第3章);
———更改了技术要求的内容(见第4章,2011年版的第3章);
———更改了试验方法的部分内容(见第6章,2011年版的第5章);
———更改了“检验规则”的部分内容(见第7章,2011年版的第6章);
———更改了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的部分内容(见第8章,2011年版的第7章);
———更改了安全的部分内容(见第9章,2011年版的第8章)。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
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。
本文件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(SAC/TC63)归口。
本文件起草单位: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、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安徽金禾实业股

份有限公司、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江苏庆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石化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

司、衢州学院、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。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:郑学根、孙庆民、肖建芳、方祖祥、张元庆、梁锋、吕亮、李根、王爱国、李文娟、

史英俊、任瑞平、王玉林、余国军、鲍志君、刘彩霞。
本文件1983年首次发布为GB3637—1983,1993年第一次修订,2011年第二次修订,本次为第三

次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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